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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宣判“失火案” 普法宣传效果好

清明将至，拜祖祭先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可全国

每年因祭祖烧纸而引发的森林火灾却数不胜数，其中的教训

可谓惨痛，所以我们应大力提倡文明祭祀，一改传统烧纸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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陋习。2018 年 4 月 3 日上午，我院刑事审判庭依法公开宣判

朱某涉嫌失火罪一案。同时邀请了我县部分人大代表、政协

委员、各镇村委干部及八一小学 30 名学生代表共 100 多人

旁听了案件的宣判。

2017 年 12 月 24 日上午，被告人朱某及其亲属一行 7 人

到乳城镇岭溪村委会的某山岭进行挂冬（祭拜祖先）活动。

在进行挂冬活动的过程中，被告人朱某因用火不慎引发了山

火。烧毁墓地周围山岭面积达 341 亩，其中林地面积 219.7

亩。法庭认为，被告人朱

某违反林区野外用火规定

造成森林火灾，其行为已

构成失火罪。公诉机关指

控的罪名成立，依法予以

支持。鉴于被告人朱某有自首情节且有悔罪表现，并积极赔

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，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。据此，法庭对

被告人朱某依法作出判决，被告人朱某犯失火罪，判处有期

徒刑三年，缓刑五年。

宣判结束后，我院副院长廖聪有为参加旁听的学生与各

镇村委干部上了一堂法治教育课。近年来，环境资源类案件

逐步增多，国家在治理破坏环境资源方面也做出了相应举

措。十九大报告对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给予了高度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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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，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

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方略，

也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

新要求，同时明确了新时

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措

施。因为“祭祖”而成为了被告，并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

和损害赔偿责任，这件事给了朱某一个深刻的教训，同时也

要引起我们的注意，特别是我们生活在林区，切记“防火期、

防火区”是禁区，我们不但要以身作则，还要时刻监督他人，

让“森林防火、人人有责”不再是一句口号。希望大家能够

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既要金山银山，又要绿水青山”，

保护好我们的森林资源。

祭祀祖先的传统节日——清明节到来之际，人民群众用

烧纸燃纸、燃放烟花炮竹等方式去缅怀先人、祭祀祖先，存

在着较大的火灾隐患，我院通过公开宣判此案，给我县群众

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警示教育作用，让大家现场亲身感受到了

火灾的危害和法律的威严，增强了森林防火意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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